
吐鲁番市城市形象标识及宣传口号作品著作权承诺书

承诺人（自然人/机构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GoBack]证件类型及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品信息： （以活动报名表所载内容为准）

承诺人已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本次城市形象标识及口号征集活动的全部规则，谨向活动主办方（下称“主办方”）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1.承诺人系上述作品的唯一创作者（或经全体共同创作者合法授权的代表），对该应征作品享有完整、排他的著作权及相关合法权益。
2.承诺作品为承诺人独立完成的原创成果，未抄袭、剽窃任何他人作品，未未经许可使用任何受第三方权利保护的素材（包括但不限于字体、图形、肖像等），且除参与本次征集活动外，未曾以任何形式发表、使用或授权他人使用。
3.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即作品定稿之日）起，至本次征集活动结果正式公布前，承诺人承诺不以任何形式发表、宣传、转让该作品，亦不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开发或传播。
4.若作品入选并被确定为主办方城市形象相关正式成果，则该作品的全部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使用权、修改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等各项财产性权利）自入选之日起即不可撤销地、独家地转让予主办方所有。主办方有权在不通知承诺人的情况下，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开发、修改、许可、维权及法律保护，且无需为此向承诺人支付任何额外费用。
5.承诺人保证作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如因作品权利瑕疵或内容违法引发任何法律纠纷，或给主办方造成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律师费、诉讼费等），均由承诺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赔偿责任，主办方同时有权取消承诺人的参赛、入选资格并追回已颁发的奖励。
6.本承诺书内容系承诺人真实意思表示，若有任何虚假或违反，承诺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主办方保留追究其相关责任的全部权利。
7.本承诺书的成立、效力、解释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或机构盖章）之日起生效，通过扫描、拍照等方式形成的电子版本与纸质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承诺人签字/盖章： 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